
2022.2 国际法学

INTERNATIONAL LAW

自“二战”以降，美国对许多国家进行过大规模

的单边经济制裁，联合国和多个国家多次对之加以

反对与谴责，然而，美国不但毫无收敛，反而越来越

肆无忌惮地挥舞着单边经济制裁大棒。近年来，美

国单边经济制裁呈现出三大趋势：其一，制裁方式多

样化，从针对目标国的“一级制裁”(primary sanction)，
逐渐扩展至“次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甚至“三

级制裁”(tertiary sanction)；①其二，适用领域日趋广

泛，从最初的贸易管制向金融领域扩张；其三，威力

越来越强，严重威胁以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的特朗普政府上台后，

对单边经济制裁的运用已呈现出常态化趋势，严重

违反了主权平等的国际法根本原则、不干涉内政的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及和平合作的联合国基本

宗旨。

自 2018年美国单方面挑起中美经贸摩擦以来，

中国许多企业、个人甚至军队部门都遭到了美国的

单边经济制裁，且此类制裁措施越来越频繁地出

现。2020年5月20日，美国白宫发布了一份新的《美

国对华战略方针》报告，宣称决定改变对华战略，将

采取公开施压的办法，以遏制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

事等领域的扩张。新上台的拜登政府未能汲取特朗

普政府的教训，变本加厉地采取各种手段从经济、科

技、人权、教育等多个领域打压中国，出台了多部对

华制裁法案，并对我国多家企业实施针对性的制裁

措施。如何有效地应对与反制美国单边经济制裁对

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非常严峻且亟待解决的现实

问题。

多年来，各国应对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法律措

施分为三种：

第一，修订国内立法满足美国要求。如日本为

了降低美国经济制裁的影响，采取了一些妥协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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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对措施，包括主动限制本国产品的出口，按照美

国要求修订国内相应立法，修改出口的安全保障条

款等，力求达到美国所要求的出口合规。②然而，日

本的妥协让步并未让其摆脱美国经济制裁的困境，

反而丧失了发展机遇，从此进入“失落的时代”。③

第二，颁布阻断法予以封堵。以英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和欧盟的阻断立法为代表。

第三，制定反制裁法予以针锋相对。俄罗斯的

反制裁法模式最为典型。

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国际大格局下，日本的

妥协让步模式不仅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与人民利

益，也不利于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形

成。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一度利用《关于反对

第三国立法域外适用的条例》(以下称《阻断条例》)④
反制美国的次级经济制裁。俄罗斯近年来一直顽强

地抵制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出台了一系列反制裁

法，并取得一定成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盟和

俄罗斯积极运用法律工具应对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

做法能够为我国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2021年 1月 9日，商务部公布《阻断外国法律与

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下称《阻断办法》)。
2021年 6月 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以下称《反外国制裁

法》)。这两部法律文件初步建立了我国抵制外国制

裁的法律框架。本文拟从欧盟和俄罗斯对美国单

边经济制裁的应对经验出发，分析阻断法和反制裁

法各自的优劣，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新颁布的《反

外国制裁法》在实践中的运用提出可供参考的意见

与建议。

一、阻断法及其效果分析

(一)欧盟《阻断条例》的出台与复活

20世纪90年代，美国颁布了两部具有域外效力

的经济制裁法案——《赫尔姆斯—伯顿法》(以下称

《赫伯法》)和《达马托法》。这两部法案不仅严厉制

裁古巴、伊朗和利比亚，而且也连带制裁不遵守这两

部法律的其他国家的公司和个人。尤其是《达马托

法》，几乎赋予美国总统一项“世界警察”的职责，使

其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要求任何人遵守美国的法

律。⑤这两部法案甫一颁布，即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

大波。学术界也形成正反双方，围绕该问题进行了

一场全球范围的大讨论。⑥大多数国家批评美国的

做法侵犯他国国家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基本原

则。在此背景下，欧盟于1996年11月22日颁布了第

2271/96号条例，即《阻断条例》，旨在消除美国立法

的域外效力，保护欧盟公司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1.欧盟《阻断条例》的主要内容

欧盟《阻断条例》开宗明义指出，促进世界贸易

的和谐发展，逐步消除国际贸易的障碍是欧盟成立

的目标之一，欧盟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

第三国之间的资本自由流动，而某一第三国(主要指

美国)所颁布的经济制裁法律法规试图对欧盟成员

国的自然人和法人行使管辖权，对欧盟的自然人和

实体的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违反了欧盟的目标与

宗旨，妨害了现存的国际法律秩序。因此，欧盟必须

采取阻断相关法律的措施，保护欧盟自然人和法人

的利益，维护现存的国际法律秩序。具体而言，该条

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禁止遵守的义务

《阻断条例》第5条规定，任何欧盟的自然人和法

人均不得遵守美国法院依据经济制裁法律法规所作

出的要求或禁令。此条款还规定了一种例外情形，

即如果不遵守外国法院的要求或禁令将严重损害欧

盟自然人、法人或者欧盟自身的利益，相关人员可以

向欧盟委员会申请授权全部或部分遵守外国法院的

要求或禁令。

(2)不得承认与执行的义务

《阻断条例》第4条规定，任何外国法院或行政机

关依据欧盟《阻断条例》列举的经济制裁法律法规所

作出的裁决，均不得在欧盟境内得到承认与执行。

该条款旨在阻断美国法院基于《赫伯法》第3条作出

的法院判决以及对欧盟自然人或法人提起的赔偿诉

讼在欧盟的可执行性。

(3)索赔的权利

如果欧盟自然人和法人因违反美国经济制裁法

律法规而败诉，欧盟《阻断条例》第 6条索赔条款

(claw-back clause)授权其索回包括法律费用在内的

任何损害赔偿金的权利。索赔可以向造成损害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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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法人或任何其他实体及其代理人和中间人提

出。获得赔偿的方式可以是扣押和出售上述人员在

欧盟的资产，包括在欧盟注册的公司中所持有的股

份资产。

(4)报告义务

根据《阻断案例》第2条，受到经济制裁法律法规

妨害的欧盟自然人和法人，应当在获得信息后的 30
日内向欧盟委员会或者欧盟成员国的主管部门汇报

有关妨害措施的有效信息。欧盟委员会收到直接向

其提交的报告之后，应毫不延迟地告知报告人员定

居或登记的成员国的主管部门。

2.欧盟《阻断条例》的冻结与复苏

1996年美国颁布《赫伯法》后，欧盟一方面出台

了《阻断条例》，另一方面迅速于当年10月向WTO提

起争端解决请求。⑦欧盟认为，美国的域外制裁措施

侵害了欧盟成员国根据WTO《关贸总协定》和《服务

贸易总协定》享有的与古巴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⑧

在欧盟国家的坚决抵制之下，美国政府不得不

作出让步。1997年4月11日，欧盟和美国达成了“欧

盟与美国关于《赫尔姆斯—伯顿法》和《伊朗利比亚

制裁法》的谅解备忘录”⑨，欧盟暂停在WTO的诉讼，

双方展开政治谈判。1998年5月18日在伦敦举行的

欧盟和美国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又达成了一项“跨大

西洋政治合作伙伴关系协议”(Transatlantic Partner⁃
ship on Political Cooperation)，从而给予了欧盟国家在

实施《赫伯法》和《达马托法》上的一定豁免权。欧盟

则撤回了在WTO对美国的起诉。⑩2006年之后，欧

盟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趋于一致。《阻断条例》长期

处于休眠状态。

2018年 5月 8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

议，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对此，欧盟表示强烈反

对并迅速采取应对措施。2018年6月6日，欧盟理事

会立即颁布第 2018/1100号条例，复活 1996年《阻断

条例》，对附录中的美国经济制裁法律法规进行了更

新，具体包括《2012年伊朗自由与反扩散法案》《2012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2012年伊朗减少威胁和叙利亚

人权法案》《伊朗交易和制裁条例》《1993财年国防授

权法案》《1992年古巴民主法案》《1996年古巴自由与

民主团结法》《1996年伊朗制裁法案》等。

(二)欧盟《阻断条例》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

2018年之前，欧盟《阻断条例》处于休眠状态，一

直无用武之地。该条例在 2018年复活之后，由于特

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美欧关系出现政治分

化、经贸竞争和安全互信下降等变化。欧盟各国开

始加强《阻断条例》的执法工作以回击特朗普政府的

施压。不过，各国司法实践显示，欧盟成员国在解释

和适用欧盟《阻断条例》时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2018年 10月 15日，德国汉堡法院在“银行终止

转账账户协议的效力”案中认为，欧盟《阻断条例》

并没有要求欧盟公司在违背其商业利益的情况下继

续与伊朗公司进行贸易，而是旨在确保可以在不受

美国制裁影响的情况下作出此类商业决定。法院最

终没有强行要求欧盟公司遵守《阻断条例》。

意大利法院审理了两起涉及欧盟《阻断条例》的

案件。第一个案件涉及一家由伊朗居民控股的意大

利公司。尽管所涉伊朗居民不受美国制裁，但与该

公司有业务往来的银行通知，由于担心美国的制裁，

将终止对该公司提供的银行服务。意大利法院裁

定，该银行这样做将违反欧盟阻断法，命令该银行不

得终止服务。第二起案件中，一家意大利公司与伊

朗公司签订并履行了供应合同。由于伊朗公司受到

美国制裁，最后一笔付款被意大利银行冻结。法院

下令解冻资金，因为美国法律在欧盟没有法律效力，

而该伊朗公司在欧盟没有受到任何制裁。

荷兰也有类似案件。荷兰Exact B.V.公司(以下

称“Exact 公司”)与总部设在库拉索岛的PAM国际公

司(以下称“PAM公司”)签订了分销协议，PAM公司

向古巴公司分销Exact 公司提供的软件。之后，Ex⁃
act 公司被一家美国投资公司收购。因担心继续执

行协议会面临美国的经济制裁，Exact 公司以不可抗

力为由单方面终止了分销协议。然而，荷兰法院命

令Exact 公司恢复履行分销协议，认为Exact公司及

其股东因继续执行协议而面临美国制裁的风险，构

成由他们自身承担的风险，不能转嫁给 PAM公司。

法院还指出，Exact 公司终止协议的要求可能违反了

欧盟《阻断条例》。关于这一点，有报道称，应欧盟

委员会的要求，荷兰当局目前正在调查Exact 公司是

否违反欧盟《阻断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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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影响最大的是德国汉堡地区高等法院审理

的伊朗梅利银行诉德国电信公司案。该案中，上诉

人(原告)为伊朗梅利银行(Bank Melli Iran)的德国分

行 ，被 上 诉 人 ( 被 告) 为 德 国 电 信 公 司 (Telekom
Deutschland GmbH)，双方签订了框架协议。被上诉

人声称，其终止与伊朗梅利银行德国分行协议的动

机是为了不违反美国的次级制裁。上诉人辩称，没

有任何证据证明，在被上诉人终止合同之前，美国曾

发出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行政或司法命令，因此，被

上诉人终止合同的行为是无效的。关于此案的争议

焦点，德国科隆高等法院已有类似判例。2020年 2
月7日，德国科隆高等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指出，如果

在诉讼之前没有来自美国的直接或间接的行政或司

法命令，则不应适用欧盟《阻断条例》第 5条第 1款，

因为该款只是禁止遵守美国直接或间接的行政、立

法或司法命令。但是，汉堡地区高等法院倾向于认

为，只要存在次级制裁就足够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有效地执行《阻断条例》第 5条第 1款规定的禁止遵

守此类次级制裁的规定。

鉴于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涉及对欧盟第

2271/96号条例的解释，汉堡地区高等法院决定向欧

洲法院寻求先行裁决意见。汉堡法院请求解答的

第一个问题是：第 2271/96号条例第 5条第 1款的适

用是否需要美国的官方文件或法院命令?还是仅有

次级制裁即可足以适用?该案是欧洲法院受理的第

一起涉及欧盟《阻断条例》的案件。

2021 年 5 月 12 日，欧洲法院佐审官 (Advocate
General)霍根(Hogan)发表了佐审意见。该意见采取

了严格字面解释方法，认为既然欧盟阻断法禁止遵

守美国制裁法中所列举的任何要求，那么任何遵守

美国制裁法的行为都应受到欧盟阻断法的限制，不

管是否存在美国的行政或司法命令。这意味着，只

要欧盟企业终止了一份与被制裁对象之间的商业合

同，就违反了欧盟阻断法。值得注意的是，佐审官意

见书也认识到这一解释会给欧美企业带来法律困

境，即必须同时面对美国制裁法和欧盟阻断法的双

重制裁。佐审官认为，这一难题需要欧盟立法者通

过修订《阻断条例》来解决。

该案佐审官的意见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

从目前的判断来看，欧洲法院很有可能会采纳其意

见。从上述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的案例可以看出，欧

盟各国法院在解释欧盟阻断法时逐渐从早期的宽松

趋于严厉。其背后的目的仍然是为了逼迫美国在单

边制裁政策方面对欧盟作出让步。

二、从阻断法向反制裁法的升级

(一)阻断法的自身缺陷

尽管欧盟《阻断条例》有利于增强欧盟对美贸易

谈判的筹码，强化欧盟企业在美诉讼的抗辩法理，但

是，其保护力度有限的固有缺陷不但不能使其本国

企业的合法权益得到真正的保护，反而还使它们陷

入了“要么违反美国制裁法、要么违反本国阻断法”

的两难选择境地。在美国经济制裁法越来越体系

化，制裁措施越来越全面化，制裁的威慑效果越来越

显性化的当下，单靠阻断法已经难以应对美国的经

济制裁。

1.阻断法模式主要被美国的“盟友”采用，具有

政治欺骗性

阻断立法为有关国家的个人和实体拒绝遵守美

国单边经济制裁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被一些国家

采用。除欧盟及其成员国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墨

西哥等国家也出台了类似阻断法。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制定阻断立法的欧

盟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与美国是拥有“共

同价值观”、巨大的商业贸易投资利益以及共同安全

政策的盟友，是“冷战”时期传统西方阵营的核心成

员，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政策”也是“二战”后美国

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尤其是英国、加拿大和

澳大利亚与美国同属于所谓的“五眼联盟”国家。欧

盟与美国之间也有“北约”这一战略纽带。美国几乎

从未对这些国家实施过直接经济制裁。这些国家对

美国经济制裁的阻断措施针对的都是美国的次级制

裁，即美国对古巴、伊朗等国的制裁。阻断立法在很

大程度上只是这些国家与美国进行讨价还价的工

具，而非与美国进行战略对抗的手段。

美国的经济制裁法律能够形成如此具有威慑力

的效果，与欧盟对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默许甚至纵

容态度也不无关系。虽然欧盟于 1996年颁布了《阻

断条例》，但自从奥巴马上台修复美欧关系后，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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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即改弦易辙，迅速冻结了《阻断条例》的实施，甚

至从反对制裁转向了追随制裁，与美国一道对伊朗

施压。欧盟的合作使美国认为，欧盟已经接受“次级

制裁”作为一种合法的政策工具。

特朗普上台以后，撕毁了伊核协议，美欧关系再

次恶化，导致欧盟于2018年复活《阻断条例》，重新加

入反对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队伍。然而随着拜登的

当选，民主党政府再次修复了欧美关系，欧美在运用

经济制裁打压共同对手方面又取得了一定共识。欧

盟近年来频繁对俄罗斯和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就是

明证。

总之，欧盟以及西方国家所采用的阻断法无论

从其内容还是从实施效果来看，都显得过于软弱和

被动，阻断对象和力度均有限，具有政治投机性。欧

盟的阻断立法仅在欧盟内部产生效力，加上欧盟各

成员国对阻断法的理解与实施方式不同，欠缺统一

的配套实施机制，不仅对美国经济制裁的抑制效果

不佳，而且美国经济制裁法与欧盟阻断法之间的冲

突反而会使欧盟跨国公司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境

地，实践中也难以让欧盟企业和个人逃避美国经济

制裁法律风险。由于欧盟的企业与美国之间存在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真正实现“脱钩”，因此欧盟

的阻断法对美国的吓阻效果有限。

2.阻断法的保护力度有限

欧盟《阻断条例》的保护力度有限，主要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尽管 2018年欧盟《阻断条例》对其附录中

的经济制裁法律进行了更新，但其所针对的经济制

裁法律仅限于次级制裁，即只涉及美国对古巴、伊朗

和叙利亚的经济制裁，而且也没有涵盖美国出台的

全部经济制裁法律。因此，该《阻断条例》并不能给

欧盟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直接保护。

其次，在实践中，欧盟《阻断条例》中的法律措施

并不能抵消欧盟企业的寒蝉效应。在美国决定退出

伊核协议以后，包括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集团、德国

西门子公司等在内的百余家欧洲企业陆续中止了在

伊朗的投资和贸易活动。欧盟成员国的机构——欧

洲投资银行的总裁公开表示，鉴于美国的经济制裁，

如果该机构继续其伊朗活动，其全球业务将受到威

胁。在前述伊朗梅利银行与德国电信诉讼案中，欧

洲法院佐审官在意见书中明文指出，他的裁决意见

将会给欧盟企业带来遭受美国制裁的法律风险。由

于德国电信公司一半收入来自于美国市场，如果它

为了遵守欧盟《阻断条例》而退出美国市场，必将遭

受巨额经济损失。出于对美国经济制裁的忌惮，许

多欧盟企业在订立商事合同时，都会增加制裁免责

条款，客观上也影响到《阻断条例》的实施效果。

再次，欧盟成员国法院对《阻断条例》的解释不

同，《阻断条例》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存在不一致的情

况。欧盟各成员国也不太可能会强制执行《阻断条

例》，因为很难确定企业是由于美国经济制裁而撤

资，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这会导致《阻断条例》的效力

产生折扣。而且，依据欧盟出台的 2018年《实施条

例》，如果不遵守美国的制裁将导致严重损害欧盟

运营商的利益或欧盟的利益时，允许欧盟经营者要

求授权遵守美国的制裁。鉴于美国金融体系的中心

地位以及美国在全球成熟的供应链，许多欧洲公司

很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此一来，欧盟《阻断条

例》禁止欧盟企业遵守美国经济制裁法律的要求可

能会名存实亡。

3.阻断法已经难以应对美国当前的经济制裁法

律体系

1996年欧盟出台《阻断条例》并向世界贸易组织

提起诉讼，逼迫美国作出退让，与欧盟展开政治谈

判，看似是《阻断条例》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是由当时

的欧美关系所决定的。而如今的国际环境和20世纪

90年代的国际环境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

一方面，美国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经济制裁

法律体系，不仅颁布了经济制裁的一般性立法——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
nomic Powers Act)和《对敌贸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还出台了不少针对性强的专门制裁法

案、行政法规、总统命令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国会立

法与行政立法、一般法与特殊法相结合的层层递进

的经济制裁法体系。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美元这一世界货币构建了

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结算体系。美国有关当局越来

越多地基于代理账户管辖权 (correspondent account
··39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2国际法学

INTERNATIONAL LAW

jurisdiction)打压全球企业。鉴于美元是世界上最主

要的货币，几乎所有的美元交易都经过美国银行进

行结算，接受这种代理账号管辖权，就等于接受美国

的无限管辖权。尽管代理账号管辖权在国际法上

毫无依据，但美国当局在多起案件中已经援引。如

此一来，美国将全球的个人和实体都能纳入其制裁

对象。欧盟的各大银行都遭到过美国基于代理账号

管辖权的指控与罚款。2014年，法国巴黎银行对美

国指控其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和《对敌贸易

法》表示认罚，接受高达 89.7亿美元的天价和解金，

这是一家国际银行首次同意对大规模、系统性违反

美国经济制裁的行为认罚。2015年，德国德意志银

行也因遭到美国的相同指控而表示认罚，接受 2.58
亿美元的和解金。因违反美国制裁法而被迫支付

和解金的还包括荷兰 ING银行(6.19亿美元)、法国

农业信贷银行(7.87亿美元)、英国渣打银行(2.27亿
美元)、汇丰银行(12.56亿美元)。这些案例表明，美

国政府单边经济制裁实践迫使外国个人和实体遵守

其经济制裁法，使美国法拥有了凌驾于其他国家国

内法的地位。近十年来，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威力

不断扩张，不仅制裁伊朗、古巴、叙利亚、俄罗斯等美

国宿敌，还剑指欧盟、加拿大、墨西哥这些美国的

盟友。

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体系已然发展成为一艘推

行美国外交政策的隐形“航空母舰”。欧盟的《阻断

条例》作为谈判筹码的分量已经今非昔比，被大大削

弱了。从 2018年之后的实践来看，欧盟想要通过阻

断法来反制美国的经济制裁变得越来越困难。

(二)俄罗斯的反制裁法及其效果

如果说欧盟《阻断条例》对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

应对是一种防守模式的话，俄罗斯出台的反制裁法

则是《阻断条例》的升级版，可以视为一种进攻模式。

1.俄罗斯反制裁法的出台背景

自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率领其盟

友对俄罗斯实行了多轮次、宽领域和高态势的经济

制裁，既涉及行业的整体性制裁，也包括专门针对重

点企业和个人的定向制裁，涉及的制裁措施包括：冻

结俄罗斯相关官员和企业家在西方银行的资产，禁

止他们入境美欧国家；禁止俄罗斯的大型银行进入

欧盟开展融资活动；禁止向俄罗斯出口任何可能用

于军工行业的高科技产品；限制进口俄罗斯油气，停

止向俄罗斯出口深水石油钻探、页岩油提炼等服务

与技术。

2.俄罗斯反制裁法的主要内容

面对美欧来势汹汹的经济制裁，俄罗斯制定了

一系列反制裁法。2014年8月6日，普京签署了一项

国家法令，推出反制措施。该法令规定，为了保护俄

罗斯民族利益，在未来一年内，俄罗斯将禁止或限制

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国家进口农产品、原料及食

品。2018年6月4日，俄罗斯进一步出台了《针对美

国和其他国家不友好行为的措施(反措施)的法律》

(以下称《俄罗斯反制裁法》)。该法序言阐述了制定

该法的目的，即保护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利益与安全，

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保护俄罗斯联邦公民的权利

与自由，使其免遭美国和其他外国不友好行为的影

响。不友好行为包括对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公

民或实体实施政治或经济制裁，或采取其他行动威

胁俄罗斯联邦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经济稳定。

《俄罗斯反制裁法》从国家立法的高度对美国的

单边经济制裁进行反制，为反制提供了国内法依

据。该法规定，俄罗斯可以针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对

其实施的制裁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该法的适用对

象包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国家、受该国管辖的组

织、受该国直接或间接控制或附属的组织和该国的

官员与公民。报复措施包括以下六大类型：终止或

暂停与实施制裁的国家和外国组织的国际合作；禁

止或限制进口由实施制裁国家或外国组织生产的货

物或原材料，但俄罗斯不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公

民自用品除外；限制外国组织从俄罗斯进口某些产

品或原材料；禁止外国组织参与俄罗斯的私有化进

程；禁止外国组织参与俄罗斯的政府采购项目；总统

决定的其他报复措施。从该法的六大报复措施类型

可以看出，该法仅规定了报复措施的总体范围，是一

部总括性的法律。

为提高反经济制裁措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俄

罗斯已根据反制裁法发布了更为具体的反制裁措

施。2020年 6月 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第 171
号联邦法律(全称为《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仲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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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法典〉以保护个人和法律实体在外国、国家联合和

(或)联盟以及外国或国家联合和(或)联盟的国家(国
家间)组织实施的限制性措施中的权利的联邦法

律》)。该法律在《俄罗斯联邦仲裁程序法典》中增加

了第 248.1条和第 248.2条，为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

斯法人和自然人单方面改变管辖权约定提供了法律

依据，并且出台了禁诉令制度。

2021年4月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根据2018年
《俄罗斯反制裁法》签署了《关于对外国不友好行为

采取制止措施的总统令》。该总统令规定，对于针对

俄罗斯、俄罗斯公民和俄罗斯法人实施不友好行为

的国家(统称为“敌对国家”)的外交使团和领事机构、

国家机关和机构代表处，禁止其与俄公民签订劳动

合同、劳务协议以及其他与劳动有关的民事合同。

3.俄罗斯反制裁法的效果

反制裁法必须有“牙齿”才能发挥实际效果。

2021年 4月 13日，俄罗斯莫斯科市仲裁法院作出一

项裁决，判令谷歌美国公司、谷歌爱尔兰公司和谷歌

俄罗斯公司在判决生效后 5日内解除对Tsargrad TV
油管账户的封锁，否则将被处以每日10万卢布的司

法违约金，司法违约金数额还会每周翻倍，直至法院

判决得到履行。三家谷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这一

裁决的法律依据就是前述 2020年 6月 8日的第 171
号法律。这一案件是俄罗斯法院执行反制裁法的第

一案，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

俄罗斯通过颁布一系列反制裁法律法规，维护

了国家主权、尊严和国家利益，宣示了其对外关系的

基本原则与立场，树立了一个不畏西方霸权与强权

政治的大国形象，维护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为保护俄罗斯

企业和公民合法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背景及法理

基础

(一)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背景

拜登政府上台后的政策表明，美国政府将中国

视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政策将不会改变，中

美关系已经进入实质性战略竞争状态。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被誉为首席“知华派学者”的兰

普顿甚至认为，“竞争”这个词尚不能准确描述目前

的美中关系，两国关系现状可以用“对抗”来形容。

这种对抗已经涉及战略、教育、文化、外交和经济等

全方位的领域，甚至还有人声称中美已经进入“新冷

战”时代。虽然中国一直主张国际合作，坚持以多边

主义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鉴于中美关系现状，我国出台《反外国制裁法》确

属反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迫切需要，也是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美国的对华战略已经从“接触+竞争遏

制”转向“全面遏制”，美国出台了多部针对中国的制

裁法律，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类为全面对华遏制法案，包括《2020年综合

持续拨款法案》(Further 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 2020)和《2020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0)，这两

部法律均于2019年12月20日由美国总统签署，不仅

规定了总体对华遏制战略，还规定了对中国香港、台

湾、新疆、西藏地区的制裁政策。《2020年综合持续拨

款法案》提出的具体制裁措施有：采取“印太战略”对

华遏制，包括建立对抗中国影响力资金，对用于支持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或使用中国开发的技术的资金

进行限制；禁止采购中国华为技术公司和中兴通讯

公司生产的电信设备或信息系统；阻止中国推广5G
技术；限制资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等。《2020财政年度

国防授权法》提出的具体制裁措施有：禁止经营或采

购中国制造的无人驾驶飞机系统；制定应对中国有

害影响力的综合战略；调查中国在北极地区国家的

外国直接投资情况；强化与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政

策，以应对中国南海问题；对与中国有关的公司或组

织投资美国关键技术进行综合经济评估等。

第二类为涉港、疆、台、藏法案，这类法案主要打

着维护“民主人权”的幌子，企图行分裂中国之实。

美国企图以所谓的“民主人权”这一西方共同价值观

为由博取西方盟友的支持，以达到联合“围殴”中国

的目的。

在涉港问题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 于
2019年 11月 27日经美国总统签署。具体制裁措施

有：对破坏香港基本自由和自治的制裁；对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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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国有媒体的制裁等。《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军

需物资法》(A Bill to Prohibit the Commercial Export of
Covered Munitions Items to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于 2019年 11月 27日经总统签署成法。2020
年6月2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该法案是美国对中国香港实施

新的《国家安全法》的回应，是对中国国家主权赤裸

裸的侵犯与践踏。

在涉台问题上，2020年 3月 26日，美国将《2019
年台湾盟友国际保护与强化倡议法》[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Taipei)Act of 2019](以下称《台北法案》)签署成法，要

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报告其为帮助台湾在世界

各地的外交关系和伙伴关系所采取的措施。

在涉疆问题上，2020年 6月 17日，美国将《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Uyghur Human Rights Poli⁃
cy Act of 2020)签署成法，规定对在中国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侵犯人权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制裁

措施为资产冻结、对被认定的个人拒发签证、驱逐出

境或不得假释等。

在涉藏问题上，《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Re⁃
ciprocal Access to Tibet Act of 2018)于2018年12月19
日经美国总统签署成法。该法旨在推动实现美国外

交官和其他官员、记者和其他公民进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西藏地区及其他相关目的。该法提出了以下具

体制裁措施：本法规定，不迟于本法颁布之日起90天
之后的5年内，国务卿应每年向适当的国会委员会提

交一份报告，并在国务院网站上向公众公布，以评估

中国当局准许美国外交官和其他官员、记者和游客

进入西藏地区的自由程度；国务卿可确认涉及制定

或执行进入藏区政策的个人不能取得美国签证或者

许可进入美国；吊销该外国人的现有签证或任何其

他入境文件；并向国会报告拒签或吊销签证人员情

况，列出涉及制定或执行限制入藏的官员名单。美

国在允许中国外交官及其他官员进入美国部分地区

时，应充分考虑中国政府允许美国外交官及其他官

员进入包括西藏地区在内的中国部分地区的自由程

度相关待遇。

第三类是关于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问题的法律。

美国还一直觊觎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上的领土权利，

2019年 6月 26日其审议通过了《2019年南海与东海

制裁法》(South China Sea and East China Sea Sanc⁃
tions Act of 2019)。该法第六节规定，对在南海和东

海负有责任的中国人实施制裁，包括在南海和东海

的有争议地区参与建设或开发项目的中国人，对该

地区的和平、安全或稳定构成威胁的行动负有责任

或参与这些活动的中国人。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财

产、拒绝发放签证、撤销现行签证等。

第四类是新冠疫情问责法案。随着美国的新冠

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美国在疫情冲击下意欲向中

国转嫁责任的倾向不断升级，美国议员提出了诸多

新冠疫情问责法案，如《中国政府新冠病毒问责法》

《为新冠病毒受害者追求正义法》《2019年新冠病毒

问责法》《全球新冠病毒真相、透明度和问责法》。这

些法案虽然尚未签署成法，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激

化了中美之间的矛盾，也意味着我们必须为新冠疫

情之后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更困难的阶段而做好思

想和政策准备。

美国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并没有得到

进一步改善，2021年3月22日，美国联合加拿大和英

国发表联合声明，以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为借口对

中国相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同日，欧盟也出台

类似法案制裁中国。

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制定或提出的针对

中国的法案与制裁措施来看，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挑战与压力。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不应是被

动跟进与临时应对，而应以主动和理性的法律手段

与制度设计进行有效反制。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尊

严和国家利益，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

国《反外国制裁法》应运而生。

(二)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的法理基础

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名称中“引人注目的是

一个‘反’字”，究其性质，我国《反外国制裁法》有别

于欧盟的《阻断条例》，其立法重点在于反制，而非

“阻断”。在国内法上，《反外国制裁法》的法理基础

源于我国《宪法》序言中规定的对外关系基本准则，

即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

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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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

主义。

从法理上看，反制裁与制裁并无本质不同，其实

质仍然构成国际法上的单边制裁。反制裁是对所

遭受的制裁予以回应，因此，美国学者霍夫鲍尔对

“经济制裁”所下的定义“蓄意的、由政府发起的、断

绝或威胁断绝惯常贸易或金融关系的行为”同样适

用于反制裁。

在现行国际法体系下，单边制裁的合法性问题

尚处于“灰色地带”。尽管联合国大会自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一直通过决议批判单边经济制裁，认为其

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原则，但是，国际实

践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单边经济制裁。根据《国际法

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是国

际法的两大主要法律渊源，以下将从国际条约法和

习惯国际法的角度探讨经济制裁的法理基础。

从国际条约法来看，诉诸经济制裁的最大潜在

障碍来自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事实上，经济制裁本

质上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和最惠国待遇原

则，而这两大原则是《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
下称“GATT”)的核心。但是，GATT第 21条“安全例

外”明确规定，GATT不阻止成员根据《联合国宪章》

规定的义务采取行动，例如执行联合国制裁，也不阻

止任何成员“采取它认为对保护其基本国家安全利

益有必要的任何行动”，例如，在战争时期或国际关

系中其他紧急情况下采取的必要行动。而GATT 第

21条的安全例外情况本质上是否属于自行判断的问

题，在 2019 年乌克兰诉俄罗斯运输限制措施案

(DS512)专家组报告中可以找到答复。该报告是

WTO专家组就GATT 安全例外条款适用问题作出的

首个裁决。报告裁定，WTO成员总体上有权自行判

断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以及相关措施是否保护该

利益“所必须的”，但行使该自判权应基于“善意原

则”(good faith)，专家组有权对其进行客观审查。

在习惯国际法上，反制裁法的法理基础源于国

际法上的反报原则。国际法上的报复(reprisal)或反

报 (retorsion)属于一种合法的自力救济方式 (self
help)。报复是指一国针对他国在先实施的不法行

为采取的一种报仇行动，这种行动本身是不符合国

际法的，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免除其法律责任。

自从《联合国宪章》提出全面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之

后，武力报复手段只有在自卫的前提下才是合法

的。作为报复措施的经济制裁是国际法不禁止的。

如果某国违反了国际法，由于现行国际法中缺乏有

效的法律执行机制，受害国可以采取报复或反报手

段。由于武力报复手段原则上被国际法所禁止，因

此采用非军事的经济制裁作为报复原则上是合法

的，现代国际法逐渐将其纳入“反措施”(countermea⁃
sures)这一概念之下进行讨论。国际法允许受害国

对另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采取非强制性的反措施，

但必须满足某些条件，这些条件载于 2001年联合国

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条款草案》(以下称《国家责任草案》)第22条。《国家

责任草案》第 49～54条规定了受害国采取反措施的

各种义务和限制。第49条规定，受害国只能对实施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采取反措施，不得针对责任

国以外的国家；反措施只限于暂不履行对责任国的

国际义务；反措施应尽可能采取允许恢复履行有关

义务的方式。第50条规定，反措施不得违反不使用

武力或武力威胁的义务、保护基本人权的义务以及

国际强行法规定的其他义务。第51条规定，反措施

必须与所受损害相称，同时还应考虑国际不法行为

的严重性和相关权利。

国际仲裁法院在瑙里拉案(Naulilaa Case)中也

提出了报复必须符合的三个条件：报复针对的必须

是事先发生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实施报复之前必

须先要求对方弥补其违法行为；报复行动必须与受

到的损害相对称。这三项条件在习惯国际法上一直

被承认。

综上，我国可以援引GATT第 21条安全例外和

习惯国际法中的反报原则作为反制裁法的法理

基础。

四、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的完善

在国际法法理上，经济制裁发生后，目标国有反

制的主权权利，但是反制措施的具体实施依据的仍

然是各国国内法律。2021年 6月 10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通过并于当日施行。该法为

我国应对外国制裁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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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所采取的反制措施和商务部颁布的《不可靠实

体清单规定》《阻断办法》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是我国从立法层面应对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有力回

击与必然选择。但是，由于《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

较为匆忙，条文也比较简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留下

了一些亟待厘清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形成完备的反

经济制裁法律体系，我国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一步予以完善：

(一)设立专门性反制裁机构统一协调和实施反

制裁措施

一方面，我国《反外国制裁法》与其他现有法律

法规之间的关系还有待协调。

我国《国家安全法》《对外贸易法》和《反外国制

裁法》中都规定了反制外国经济制裁的授权条款。

比如，我国《对外贸易法》第7条规定：“任何国家或者

地区在贸易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

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

施。”我国《国家安全法》第59条规定：“国家建立国家

安全审查和监管的制度和机制，对影响或者可能影

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网络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

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我国商务部《阻断

办法》第1条明确规定：“为了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

当域外适用对中国的影响，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

制定本办法。”商务部发布的《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第1条也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制定

本规定。”由此可见，《国家安全法》《对外贸易法》等

法律也可以成为反制裁的法律渊源。由于上述不同

法律所规定的主管机关和执法部门各不相同，有可

能导致反制措施政出多门、彼此矛盾的情形。

另一方面，《反外国制裁法》需要其他法律的配

合。举例而言，《反外国制裁法》第6条规定了三项具

体的反制措施。这三项反制措施大多需要其他部

门法的配合。

第一项反制措施“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

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涉及我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中的相关条文。其中，“不予签发签证”属于《出境入

境管理法》第21条所规范的内容。“不准入境”属于

《出境入境管理法》第25条所规范的内容。“注销签

证”属于《出境入境管理法》第 67条所规范的内容。

“驱逐出境”则属于《出境入境管理法》第81条所规范

的内容。

第二项反制措施是“查封、扣押、冻结在我国境

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此种查封、扣

押、冻结措施从性质上看属于我国《行政强制法》第9
条所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法》第2条规

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

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

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

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

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但该条所规定的“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从字面意义上看显然只包括中国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不包括外国公民、法人和

组织。对不在我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法人和组织如

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明文规

定，迫切需要修改法律加以完善。

第三项反制措施是“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境内的

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这一

反制措施所禁止或限制的对象是“我国境内的组织、

个人”，所禁止或限制的行为是与反制清单上的个人

和组织“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会影响到几乎

所有跨境商事活动，诸如国际贸易、投资、银行、保

险、证券、航运等，从而会涉及几乎所有商事领域法

律法规的适用，包括《对外贸易法》《出口管制法》《商

业银行法》《外商投资法》《保险法》《证券法》《海商

法》《民用航空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外资银行管理

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等。一旦国务院有

关部门依据上述规定对反制清单上的个人和组织发

布禁令，如何具体落实该禁令，就需要修订或补充相

关法律法规。例如，根据《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

法》的规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是指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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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来自境外的资金进行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的境外

机构投资者，包括境外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

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政府投资机

构、主权基金、养老基金、慈善基金、捐赠基金、国际

组织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机构。这些机构如果被列

入《反外国制裁法》的反制清单，即应由《证券投资基

金法》所规定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人民银行

和外汇管理局等机构依照该法的规定对其采取限制

措施。鉴于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商业

活动，这种限制措施需要有非常完善的程序规则，否

则会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冲击。

鉴于以上两方面的问题，反外国制裁措施的实

施涉及经济贸易的各个领域和多个政府部门，非常

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性反制裁机构，统一协调和实

施对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反制裁措施。《反外国

制裁法》第 10条第 1款也规定：“国家设立反外国制

裁工作协调机制，负责统筹协调相关工作。”而美国

早在 20世纪 50年代就设立了专门的经济制裁执行

机构——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The Of⁃
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OFAC)。OFAC根据美

国总统的国家紧急权力以及具体立法授予的权力，

对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交易实施经济和贸易制裁。在

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总统就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

态，冻结了所有受美国管辖的中国和朝鲜资产。如

今，OFAC实施经济制裁的方式更为多样化，包括命

令停止违规行为、将违规个人或实体列入“特殊指定

国民名单”(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List)、冻结

资产、禁止入境或驱逐出境、禁止与美国人进行交

易、追究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等。

(二)进一步明确反制措施的救济权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法律就规定了外国个

人和组织可以在我国境内享有行政诉讼权利。《反

外国制裁法》第7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本法

第四条至第六条规定作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而

国务院其他部门根据《对外贸易法》《国家安全法》

《海关法》《证券法》等法律作出的决定依照《行政强

制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可以

申请复议或起诉的。实践中，如果有关部门为了规

避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而故意援用《反外国制

裁法》，是否会剥夺当事人依据其他法律所享有的司

法救济权?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4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

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

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规定，司法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

措施的，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

者控告。但根据《反外国制裁法》第7条，国务院有关

部门依据本法作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国家赔偿

法》第5条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

赔偿责任：……(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这样一

来，有关部门根据《反外国制裁法》所作出的查封、扣

押、冻结措施如果有违法之处，被执行人是否可以进

行申诉、控告或申请国家赔偿?法律的规定并不

明确。

从提升制裁制度的合法性角度来看，有必要在

国内法机制下给予被制裁方一定的程序性保障和

救济渠道。可以结合《反外国制裁法》第8条健全

与完善这一救济权，即对于如何认定“采取反制措

施所依据的情形发生变化的”，既可以由我国有关

部门直接作出裁定，也允许作为反制措施实施对象

的组织或个人提出申请，再由我国有关部门进行审

查认定。

(三)尽快出台《外国主权豁免法》

《反外国制裁法》第15条规定：“对于外国国家、

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协助、支持危害我国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行为，需要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的，参照本

法有关规定执行。”一旦外国国家、政府机关或政府

官员违反了该条规定，我国有关部门可以参照本法

对其进行反制裁，但此种制裁措施在执行时会面临

外国主权豁免的障碍。另外《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
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

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组织和个人违反前款规定，侵害我国公民、组织合法

权益的，我国公民、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如果相关组织和个

人是外国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我国法院在受理案

件时也会面临管辖豁免障碍。这就需要我国尽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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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外国主权豁免法》，改变此前长期坚持的绝对豁

免政策，采取限制豁免主义。

(四)尽快修订《民事诉讼法》域外管辖权规则

如上所述，《反外国制裁法》第 12条授予我国公

民和组织对违反《反外国制裁法》相关规定的组织和

个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但是，这一诉权的行使

必须以我国法院有管辖权为前提。我国《民事诉讼

法》第265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

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

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

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

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

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

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

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我国境外的组织

和个人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采取的歧

视性限制措施，但又不满足《民事诉讼法》第265条的

管辖因素，则我国法院无法受理此种诉讼请求。因

此，有必要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一项“长臂管辖条

款”，即只要境外的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在我国境内造

成损害的，可以由损害结果发生地人民法院行使管

辖权。

(五)尽快完善反制清单

商务部发布的《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比较模

糊，透明度的缺失可能加大措施适用的不确定性。

反制清单需要考量列入清单的标准、管制措施与范

围、权利救济以及是否符合国际法等因素。同时，

中国应对美国在华利益较大的公司和企业家建立档

案和情报管理，加强工商监管与情报安全部门的协

调合作，对一些涉嫌违规违法的企业进行深度调查，

掌握相关证据，对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外资企业严

惩不贷，树立典型。

五、结语

总体而言，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之所以发展到

愈来愈肆无忌惮的地步，与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是

密不可分的。要从根本上制约美国的单边经济制

裁，首先仍然取决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包括提高

我国的自主创新与进口替代能力，积极推进人民币

的国际化进程，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逐步实现

去美元化。其次，中国不应完全采取欧盟的投机取

巧模式，而应当综合运用多种法律手段，坚定不移地

反对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

《反外国制裁法》相对于阻断法是一种更为有力

的反制工具，但是要运用好这部法律，还需要各方面

的配套立法，尤其要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及时

的修改完善，以便于《反外国制裁法》的有效实施。

正如沈春耀主任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

裁法(草案)〉的说明》中所说，制定反外国制裁法，明

确反外国制裁的情形、反制程序和反制措施等，充分

发挥法治在对外斗争中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有

利于提升我国应对世情国情深刻变化的法治能力，

有利于充实我国对外斗争法律“工具箱”，加快形成

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注释：

①“一级制裁”针对的是目标国，它禁止本国人与目标国

进行贸易往来；“次级制裁”禁止第三国与“一级制裁”下的被

制裁国进行贸易；“三级制裁”则更进一步禁止其他国家与“次

级制裁”下的被制裁国进行贸易。参见杜涛：《欧盟对待域外

经济制裁的政策转变及其背景分析》，《德国研究》2012年第3
期，第19页。

②参见泽田克己、李黎明：《巴统禁令与日本外汇外贸管

理法的修改》，《中外法学》1993年第3期，第77-78页。

③参见袁达松、苏航：《我国应对经济制裁的反制法律机

制》，《天津法学》2020年第1期，第35页。

④See Council Regulation(EC)No. 2271/96 of 22 November
1996.

⑤参见杜涛：《欧盟对待域外经济制裁的政策转变及其背

景分析》，《德国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 24 页；A. Vaughan
Lowe, U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The Helms- Burton and
D'Amato Acts, 46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
terly 2(1997).

⑥参见杜涛：《国际经济制裁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第103页。

⑦ See Statement by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 C. and
Their Member States at 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of the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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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October 1996.
⑧参见杜涛：《欧盟对待域外经济制裁的政策转变及其背

景分析》，《德国研究》2012年第3期，第26页。

⑨See European Union-United States, Memorandum of Un⁃
derstanding Concerning the US Helms- Burton Act and the US
Iran and Libya Sanctions Act, 36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527-530(1997).

⑩参见杜涛：《欧盟对待域外经济制裁的政策转变及其背

景分析》，《德国研究》2012年第3期，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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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域外措施法》(Foreign Extraterritoria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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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tment Bank Casts Doubt on EU Plan to Salvage Nuclear Deal,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 iran-nuclear-eu/europea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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